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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物品多边治理机制研究
———基于嵌套博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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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解决农村公共物品效率问题应以多边治理思想代替简单的供给思想。农村公共物品治理不是一个孤立

的博弈 ,而是嵌套在社会关系博弈之中。改变农村基层权力结构 ,建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决

策体系 ,将形成有利于多边治理的博弈结构。在这种嵌套博弈中 ,农户、企业及非盈利组织都有参与农村公共物品

治理的积极性 ,他们与村委会及各级政府共同建立起分工协调的多边治理机制 ,从而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治理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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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刺激农村经济、促

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但就目前的供给状况而

言 ,大部分研究者的基本结论是供给不足、供给与需

求错位[1 ] 。我们同意这些结论 ,同时我们认为 ,应从

一个较宽的视野来研究农村公共物品问题。供给仅

仅是农村公共物品多个环节中的一个 ,供给之前的

生产与监督 ,供给之后的维护与管理等环节也非常

重要。为此 ,我们将多边治理理论引入农村公共物

品研究 ,以治理思想代替简单的供给思想 ,从而包含

了公共物品从生产、供给、维护等整体环节 ,为有效

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并充分发挥其效用拓展新的分析

视角。与此同时 ,以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 ,农村

公共物品的治理博弈不是孤立的 ,而是嵌入在广泛

的社会关系博弈之中。基于以上多边治理与嵌入性

两方面的观点 ,我们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 ,分析在嵌

套博弈下 ,多边治理主体如何参与到农村公共物品

的治理体系之中 ,并以此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治理

效率。本文研究的是农村基层公共物品的治理机

制 ,在地理区域上 ,主要是乡镇范围内的公共物品。

1 　嵌套博弈与多边治理概要

111 　嵌套博弈概要

嵌套博弈 (nested game)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人

们的互动行为与决策不是某个孤立博弈的结果 ,而

是受到博弈所处更大范围的关系与结构的影响 ,即

该博弈可能嵌套于某个大博弈之中 ,从而产生不同

于单个博弈的均衡结果。罗杰 ·麦凯恩[2 ]用实际案

例分析了嵌套博弈的策略选择与均衡问题。他指

出 ,在很多博弈中参与者的行为看似不理性的 ,但当

我们意识到这个博弈只是更大博弈的一部分时 ,就

能明白他们的行为是理性的。美国社会学家

Granovetter 较早研究了经济活动的社会嵌入性

(social embeddedness) 问题[3 ] ,他强调经济行为不

是孤立运行的 ,经济制度不是孤立存在 ,它们受社会

关系的约束。他进一步指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

济学在研究独立的、非社会化的人类行为时 ,继承功

利主义的传统 ,通过假设而忽略社会结构及社会关

系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 ,因而不能正确解释一

些社会问题。美国经济学家 Bardhan 和 Rudra [4 ] 等

人研究了西孟加拉的地主向农民放贷情景 ,发现这

种信用博弈嵌套在更大的交换活动中 ,并直接与劳

动交换相联系。在这种嵌套博弈下 ,地主愿以极低

的利率向农民放贷 ,以便在特殊情况下换取农民的

超额劳动。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5 ]运用嵌套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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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成功地分析了社区规范的形成与作用、以及制

度的历时关联等问题 ,并提出“博弈域”概念① ,丰富

和拓展了嵌套博弈的内容与解释力。

112 　多边治理概要

注 : ①青木昌彦将博弈域解释为 ,“由参与人集合和每个参与人在随后各个时期所面临的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组成”的基本单元 ,并划分了

六种基本的域类型 :共用资源域、经济交换域、组织域、社会交换域、政治域和一般性组织域。

多边治理是一个与单边治理相对应的概念 ,最

早来自公司管理领域。由于治理概念的不断扩展 ,

多边治理也被应用到公共管理领域 ,并形成了多边

治理理论。英国学者罗伯特 ·罗茨在概括治理的内

涵时[ 6 ] ,提出的“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和“作为社

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实质就是多边治理的思想。他

明确指出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

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 ,强调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

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7 ]提出了公共物品多边治理的法律原

则 ,他认为应把有局限的但独立的规则制定权和规

则执行权分配给无数的管辖单位 ,所有的公共当局

具有有限但独立的官方地位 ,没有任何个人或群体

作为最终的和全能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综合其

他学者的研究 ,我们概括了公共物品多边治理的主

要思想 ,它包括 : ①有限政府论。政府履行社会职责

的能力是有限的 ,在某些公共物品领域 ,也存在政府

失灵。而且 ,大量事实证明政府在提供某些公共物

品时效率明显不足 ,因而引入政府以外的其它参与

者 (即实行多边治理) 是必要的。②治理主体多元

化。多边治理强调 ,各参与主体根据自己的比较优

势提供和管理不同类型和不同特点的公共物品 ,并

据此对各治理主体进行定位与协调分工。同时 ,多

边治理还要求消费者参与 :一是表达需求偏好 ,二是

监督和反馈公共物品的质量。这是多边治理有效性

的重要保证。③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法律化。以法律

调节政府与其它治理主体间的关系 ,约束政府行为 ,

保证各参与主体的合法行为及其独立性。多边治理

的主体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参与人 ,他们或是公共物

品的消费者 ,或是生产者、供给者 ,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法律或规范来约束 ,而不是行政权力。

2 　农村公共物品多边治理的基本条件

从我国农村现实情况来看 ,农村公共物品的治

理主体可以包括农户、私人或企业、非盈利组织、村

委会及各级政府。农村公共物品多边治理的关键是

要保证多主体的参与 ,使每个参与人能作为一个独

立的主体行使自己的决策权。这必须有两个最基本

的条件 :一是在制度上保证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使

他们参与公共物品治理时所获得的预期效用大于不

参与时的保留效用 ;二是在技术上 ,各主体能够选择

适合自己参与治理的农村公共物品 ,实现其预期效

用。据此应做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改变基层权力嵌

套关系 ,保证多边治理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与可能性 ;

二是建立新的农村公共物品分界体系 ,使不同的治

理主体能够在技术上选择与之实力和偏好相匹配的

公共物品。

211 　改变农村基层权力的嵌套结构

在传统的农村基层权力结构中 ,由于各级政府

间的权力及资源分配是自上而下的约束关系 ,使得

乡镇政府实际上成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 ,村委会

蜕变成为“拿村民钱 ,办政府事”的半行政化组

织[8 ] 。在这种状态下的农村公共物品治理博弈中 ,

基层政府、村委会作为博弈参与人 ,他们的效用函数

不仅受这个博弈本身的直接约束 ,还受到层级权力

诱惑与压力约束。对乡镇政府及村委会而言 ,农村

公共物品治理博弈嵌套在权力体系的博弈之中。他

们在农村公共物品的治理决策 ,常会偏离公共物品

本身的效率原则而纳入到与上级政府交易博弈中。

结果导致村委会失去了“自治”能力 ,听命于乡镇政

府 ,乡镇政府再听命于县级政府。由于政府是公共

物品治理中的主导者 ,这种权力结构关系中 ,企业和

非盈利组织不可能有自主权 ,因而不会有参与治理

的积极性。同时 ,农户在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结构中

是弱势群体 ,他们很难违背村委会的决策。这表明 ,

传统的农村公共物品治理机制是实质上的政府单边

治理 ,阻碍了多主体、多样化的供给农村公共物品 ,

这也是农村公共物品治理效率低下的主因。因而 ,

实现多边治理 ,首先要改变农村公共物品治理中的

传统嵌套博弈结构 ,使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效用函数

嵌入于农村公共利益之中。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的

是改变农村基层权力来源关系 ,使乡镇政府及村委

会真正成为辖区内农户利益的代理人。这方面的研

究已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比如 : ①改革乡镇政府领

导的产生方式 ,改上级任命为辖区居民直选 ; ②在农

村推进村级组织制度改革 ,真正把村委会建设成为

村民自治组织 ,使村委会真正对村民负责 ; ③健全乡

镇民主监督机制 ,增加农村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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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总之 ,要使在改变后的权力结构中 ,乡镇政府

领导和村委会成员的权力来自辖区农民 ,受辖区农

民的约束与监督。他们对农村公共物品治理决策将

嵌套在辖区社会交换博弈之中 ,形成由下而上的博

弈顺序 ,农户成为公共物品博弈的主要决定者 ,并且

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偏好。

212 　建立农户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物品分界体系

农村公共物品的多边治理 ,要求对公共物品有

合适的分类 ,便于多元主体间的分工和协调。以非

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为标准划分公共物品的传统

方法 ,使有些公共物品的界限模糊不清 ,在实际操作

中难以界定。只有将农村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与非

竞争性特征与村庄或社区农户的需求范围结合起

来 ,建立以农户“需求半径”为标准的分界体系 ,才能

适应农村公共物品多边治理的要求。据此可以将农

村公共物品分为以下几类 : ①R1 类 :特定村庄 (或农

村社区) 范围内的公共物品。其特点是 ,这些公共物

品由某特定村庄内的农户消费 ,甚至是村庄内一部

份有相似偏好的农户消费 , 如田间道路、储水池塘

等。②R2 类 :行政村辖区内农户共同消费的公共物

品。它们是由不同村庄农户的需求半径扩大而产生

的交集。③R3 类 :农户需求半径继续扩大 ,超越行政

村范围 ,而又属于同一乡镇的农户共同需要的公共

物品。④R4 类 :需求半径超越乡镇的农村公共物品

都归为此类。

在这种分界体系中 ,那些需求半径越大的公共

物品 ,农户的需求强度相对较低 ,农户的参与意思也

就越淡。而且 ,随着农户需求半径的扩大 ,公共物品

非排他与非竞争性也趋于明显 ,即趋向于纯公共物

品。由于前三类公共物品有一定的竞争性或排他

性 ,条件合适时 ,私人或企业会有参与治理的积极

性。又由于这三类公共物品的投资额一般比 R4 类

公共物品的投资额较少 ,在管理与监督上也会有优

势 ,因此 ,非盈利组织也有参与治理的可能性。

3 　多边治理主体的参与机理分析

本部份分析是在假定具备前述多边治理基本条

件基础上进行的。尽管各治理主体在嵌套博弈中具

体的嵌套结构不同 ,但其参与治理的激励相容约束

条件都来自两个博弈的加总 :一是农村公共物品博

弈本身 ;二是这个公共物品博弈所嵌入的社区的社

会交易博弈。他们参与公共物品治理的机理大同小

异 ,为避免重复 ,我们主要阐释农户参与公共物品治

理的决策过程 ,其它主体的某些特别之处我们扼要

点出。

311 　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农户自主治理

农户是多边治理中的特殊群体 ,他们既是农村

公共物品的消费者 ,也是农村社区类公共物品的可

能提供者。我们假定农户有能力和意愿表达自己的

偏好 ,他们对社区公共物品的生产、供给及维护意愿

主要取决于农户之间的博弈均衡。如果孤立地考虑

农村公共物品的农户治理博弈 ,农户可能缺乏参与

的激励。

假设某村庄要维护灌溉水渠 ,需农户共同参与

劳动。设村庄有 N 个均质农户 ,每个农户策略集是

{合作 ,偷懒}。设每个农户合作的成本为 Cf , 并能

从维护完好的灌溉系统中获得收益 V ;如果有农户

偷懒 ,则会使水渠维护不够充分 ,将降低灌溉效率。

设这个效率损失使每个农户可能减少的平均收益为

v ,如果有 n 个农户偷懒 ,每个农户每期的平均收益

为 V - nv ; 假设所有农户使用灌溉系统具有非排他

性 ,因此难以通过禁止偷懒者使用灌溉系统来惩罚

他们。我们再假定

Cf > v > 0 ;且 C < N v

前一个不等式表示 ,农户偷懒节省了成本支出

而得到的净收益大于合作时的净收益 ,因此 ,每个农

户都有偷懒的动机 ;后一个不等式意味着偷懒将给

整个村庄带来外在不经济效应。如果农户之间仅存

在这一个博弈 ,那么这个灌溉系统的维护将会不足 ,

甚至无人去维护。

但事实上 ,这个博弈受农村社区农户之间的关

系、传统习俗或社区规范的约束 ,即这个博弈嵌套在

更广泛的农村社区的社会交易博弈之中。比如婚丧

嫁娶中的互助要求、邻里关系、家庭名声、社会地位

等 ,每个农户的行为结果不仅受本博弈的影响 ,还要

受到与之相关联的其它博弈的影响 ,这些博弈的共

同结果才是农户的总收益。只要这个总收益大于农

户在灌溉系统劳动供给的偷懒收益 ,就可以抑制农

户的偷懒行为 ,从而实现农村社区公共物品自愿供

给。

农村社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因而可以假设社

区的社会交易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假如农户参与社

区交易博弈每期需支出成本为 Cs ,并在以后 T 期内

的社区交易博弈中 , 每期得到 vs 的社会资本[9 ] 收

益。设 vs - Cs > 0 ,表明该农户每期在社区交易博弈

中有一个正的净收益。那么该农户在以后各期所获

得净收益的贴现值之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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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 = ∑
T

t = 1

δt- 1 ( vs - Cs)

δ为贴现率 (0 <δ< 1) , t = 1 ,2 , ⋯, T。这种情

况下 ,农户在灌溉博弈中的合作行为将获得的总收

益是 (V - Cf + V s) ,而偷懒的农户被驱逐出社区交

易博弈 ,其收益仍是 (V - v) 。因此 ,农户在灌溉博弈

中合作策略的激励相容约束变为

V - Cf + V s > V - v ,即 v + V s > Cf

只要 V s 足够大 ,上式就会成立。事实上 ,在农村

社区博弈中 ,社会资本收益是一个很大的值 ,的确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范围内公共物品有效供给。

此外 ,从理论上分析 , T 趋向于无穷大时 (考虑迭代

博弈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game) ,有极限值 V s

=
vs - Cs

1 - δ
,δ趋近于 1 时 ,V s 可以任意大。可见只要

博弈次数足够多 ,一个合适的贴现率一定可以使上

式的约束条件成立。

以上分析表明 ,考虑到灌溉博弈是与农村社区

的社会交易博弈紧密相联的 ,极大的提高了农户具

有参与公共物品治理的积极性 ,可以有效提供农村

社区内的公共物品。

312 　企业参与治理的机理

企业参与农村公共物品的治理主要受从中获取

利益的激励。以前的理论几乎都是从公共物品本身

的收益来研究企业供给的可能性 ,比如 , 美国经济

学家戈尔丁、德姆塞茨、科斯等人从理论与经验方面

作了论证。戈尔丁指出[10 ] ,如果公共物品不能通过

市场手段被充分地供给消费者 ,是因为技术上不能

排除“搭便车者”或在经济上不可行 ,而不是不能由

市场提供。德姆塞茨认为[11 ] ,在能够排除不付费者

的情况下 ,私人企业能够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科

斯分析了英国 19 世纪灯塔大部分由私人提供与管

理的事实[12 ] ,证明公共物品由私人参与治理的可行

性。随着技术、经济、社会的发展 ,农村公共物品的

范围也在发生变化 ,尤其是一些纯公共物品转变为

俱乐部产品 ,使营利性组织参与治理成为可能。

我们认为 ,考虑到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嵌套博

弈 ,可以放松私人或企业供给的约束条件 ,那些排他

性不强的公共物品也可能由企业提供 ,它们在公共

物品方面的损失可以在相关博弈中得到弥补。其机

理与前面农户自愿供给博弈的分析思路基本相同 ,

而且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比如 ,某企业出资为

一村庄修建了校舍 ,它无法从这些校舍中直接获得

经济利益。但由于它积累了社会资本 ,它可能会在

该村的土地开发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许多企业家由

于对本地公共服务或经济发展上的贡献 ,而当选为

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这也是地方政府、企业家及社

区之间的一个嵌套博弈均衡。

313 　非盈利组织的参与机理

传统经济学将政府与市场作为两个相互替代的

机制 ,认为公共物品由其中一方提供 ,而没有重视自

愿者与非盈利组织作用。多边治理理论认为 ,市场

和政府有时会双重失灵 ,这种情况下非营利组织参

与治理可能是一种最优选择。事实上 ,在世界范围

内普遍存在着非盈利组织参与公共物品的治理 ,如

农村教育援助、生态维护等。非盈利组织参与公共物

品治理的激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 ①利他主义行为 ,

这是人类一直存在的美德。经济学、社会学乃至生物

学家都对人类的利他主义作了大量研究 ,尽管他们给

出的解释不同 ,但都认定人类利他行为是一种事实。

非营利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治理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一种利他主义行为。②它们参与公共物品的治理

可以获得两种收益 :一是给行为人带来精神上的收

益 ,如价值感、精神安慰等 ;二是它们参与的动机不在

于公共物品本身 ,而在于由此给提供者带来社会资

本 ,即非盈利组织参与的公共物品治理博弈与更大范

围的社会博弈相关联。此时 ,非盈利组织的效用函数

可以表示为 U = U ( ap ,V s) ;其中 ap 表示提供共公产

品本身带来的精神收益 ,V s 则指因参与公共物品的治

理而获得的社会资本收益。这个效用函数是农村公

共物品博弈嵌入在社会博弈之中的体现。

314 　村委会与乡镇政府行动的激励约束

村委会和乡镇政府都由本辖区内农民选举产

生 ,并受农民代表的直接监督。因此 ,他们在农村公

共物品的治理决策嵌套于辖区的社会交易博弈之

中 ,他们的公共产品治理决策受到辖区农户意愿的

约束。这里引用 Akerlof - Kranton 式的效用函

数[13 ]来表示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的效用。村委会的

效用函数为

U r = U r ( ari , a- ri , Erf ) ,且 9U
9 E rf

> 0

其中 ari = ( ar1 , ⋯, arN ) 表示村委会的行动向

量 , a- ri = ( a- r1 , ⋯, a- rN ) 表示其它参与人的行动向

量 , Erf 表示村委会行动与农户的意愿一致性程度。

9U
9 E rf

> 0 说明村委会行动与农户意愿一致时可增加

其效用 ,反之 ,则会降低效用。比如违背农户意愿可

能受到谴责甚至被罢免。乡镇政府也有相同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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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在

农村公共物品治理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有利于农户

真实表达需求偏好 ,降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供给

与需求错位 ,提高治理效率。

4 　农村公共物品多边治理的协调机制

公共物品多边治理理论要求 ,不同的治理主体

应选择不同类型和不同特点的公共物品 ,以提高治

理效率。农户、村委会、乡镇政府、私人或企业、非盈

利组织、县级及以上政府等这些治理主体根据农户对

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半径的不同 ,分别参与治理适合自

己的公共物品。其分工与协调机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农村基层公共物品多边治理的协调

图 1 表明 ,该协调机制应注意以下几点 : ①R1

类、R2 类、R3 类分别由社区内农户、村委会和乡镇政

府主导治理。由于这三类产品的准公共物品特征更

明显 ,在规模上不是特别巨大 ,也可由它们分别委托

(可以招标方式) 企业参与治理 ,或由非盈利组织参

与治理。②R4 类已很接近纯公共物品 ,还是依传统

的公共产品理论由上级政府主导治理 ,企业等参与

的积极性很小。③多边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由法律协

调 ,保护各参与主体的独立决策权及收益权。

　　在这个多边治理的协调机制中 ,农户对公共物

品需求表达明确 ,决策机制是自下而上的 ,能充分反

映农户的需求信息。对于每种类型的公共物品都有

比较清晰的供给主体和主要决策人 ,多边治理的各

参与人可以在一个主要决策者的协调下 ,以最有利

方式参与到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物品治理之中 ,取

得单边治理无法达到的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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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alysis based on Nested Game

L IN Jian , HUAN G Xiao2h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 We should use t he t hought of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instead of simple supply t hought in solving efficiency question of rural goods.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public goods is not an isolated game ,but nested in social relation games.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 he power st ructure

in t he gross root s and establish t he decision2making system based on farmer’s demand ,so t hat t he game st ructure which is in favor of multilater2
al governance will come into being. In t he nested game ,farmers ,enterprises , and non2profit organizations would like to take part in t he govern2
ance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d an efficient mechanism of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will be set up by t hem and government toget her , which will

consequently improve t 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goods.

Key words : nested game ;rural public goods ;unilateral governance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rur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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